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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勞動契約與一般契約有何不同？  

撰稿人：沈以軒律師、吳泓毅律師(宇恒法律事務所) 

勞動觀測站 

    勞動契約係規範勞工與雇主間權利義務之契約，其內容係勞工提

供勞務以獲致工資，而雇主得在勞務給付過程中對勞工指揮監督，從

而使勞工對其產生「從屬性」。相較於民法契約係奠基在當事人地位

平等之假設，講究私法自治、契約自由原則，勞動法規考量勞資地位

不平等，提供勞工較完備之保障，可由勞動基準法第 1條規定：「為

規定勞動條件最低標準，保障勞工權益，加強勞雇關係，促進社會與

經濟發展，特制定本法；本法未規定者，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。雇主

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，不得低於本法所定之最低標準。」探知，本篇

教材將說明勞動基準法所規範的勞動契約與民法一般契約有何差異，

以下我們先看看兩個案例。 

案例一：甲於 108年 2月 1日僱用乙為正職行政人員，請問: 

(一) 甲應如何安排乙之工作時間? 

(二) 甲可否因為乙沒有工作經驗，約定月薪為 20,000元? 

(三) 甲可否與乙約定雙方間勞動契約為期 1年，期滿契約即自動終

止? 

案例二：甲招聘大客車駕駛，並於徵才廣告中明示，應徵者須具備職

業大貨車駕駛技能、駕駛執照，乙應聘而獲錄取，請問: 

(一) 若乙於面試時謊稱其有駕照，甲嗣後發現乙不具備駕駛大貨車

技能、駕駛執照，請問甲可否終止勞動契約?  

(二) 若乙於運送貨物至甲指定地點途中發生車禍並受傷，請問乙可

否要求甲給予補償? 承前，甲得否於乙住院治療期間，因乙無

法提供勞務而將其解僱?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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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放大鏡  

    案例一涉及勞動基準法對於勞動契約內容、存續期間等規定，分

述如下： 

一、勞動契約內容之限制 

(一)工時規定 

   按勞動基準法第 30條第 1項:「勞工正常工作時間，每日不得超

過 8小時，每週不得超過 40小時。」、第 32條第 2項:「雇主延長勞

工之工作時間連同正常工作時間，一日不得超過 12小時；延長之工

作時間，一個月不得超過 46小時。」、第 35條:「勞工繼續工作 4小

時，至少應有 30分鐘之休息。」、第 36條第 1項:「勞工每 7日中應

有 2日之休息，其中 1日為例假，1日為休息日。」是以，本題除甲

乙間為因應各行各業不同之營運型態，依法得為 2週、8週及 4週彈

性工時之約定外，甲應依前揭規定安排乙之工作時間。 

(二)基本工資規定 

    按勞動基準法第 21條:「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。但不得低於基

本工資。」次按，勞動部公告:「自 108年 1月 1日起每月基本工資

調整為 23,100元；每小時基本工資比照調升至 150元。」是以，本

題甲不得因乙沒有工作經驗，而與其約定低於基本工資之月薪 20,000

元。又每月工資應全額、定期、直接給付，甲不得預扣乙工資做為違

約金或賠償費用；且甲給付乙之工資不得因性別而有差別待遇。 

二、勞動契約存續期間規定 

    按勞動基準法第 9條第 1項：「勞動契約，分為定期契約及不定

期契約。臨時性、短期性、季節性及特定性工作得為定期契約；有繼

續性工作應為不定期契約。」申言之，基於保護勞工之目的，勞動契

約原則上為未定工作期限之不定期契約，例外在符合勞動基準法第 9

條規定非繼續性質之工作，始得由勞資雙方約定一定工作期限之定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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契約。是以，本題乙職務係正職行政人員，除甲舉證說明乙之工作具

有非繼續性質，否則甲乙間之勞動契約係不定期契約，不因雙方約定

期滿而自動終止。 

    案例二涉及勞動基準法對於雇主單方發動勞動契約終止、職災勞

工保障等規定，分述如下: 

一、雇主單方發動勞動契約終止規定 

(一)雇主須預告 

    按勞動基準法第 11條：「非有左列情事之一者，雇主不得預告勞

工終止勞動契約：一、歇業或轉讓時。二、虧損或業務緊縮時。三、

不可抗力暫停工作在 1個月以上時。四、業務性質變更，有減少勞工

之必要，又無適當工作可供安置時。五、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

能勝任時。」 

(二)雇主無須預告 

    按勞動基準法第 12條第 1項：「勞工有左列情形之一者，雇主得

不經預告終止契約：一、於訂立勞動契約時為虛偽意思表示，使雇主

誤信而有受損害之虞者。二、對於雇主、雇主家屬、雇主代理人或其

他共同工作之勞工，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者。三、受有期徒

刑以上刑之宣告確定，而未諭知緩刑或未准易科罰金者。四、違反勞

動契約或工作規則，情節重大者。五、故意損耗機器、工具、原料、

產品，或其他雇主所有物品，或故意洩漏雇主技術上、營業上之秘密，

致雇主受有損害者。六、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 3日，或 1個月內曠工

達 6日者。」 

(三)案例分析 

    甲於徵才廣告中載明，求職者須具備職業大貨車駕駛技能、駕駛

執照，乙於面試時謊稱其具有大貨車駕駛技能、駕駛執照，使甲誤信

乙符合資格進而僱用。其後，甲始發現實情，且乙之虛偽意思表示使

甲受有損害之虞，故甲得依勞動基準法第 12條第 1項第 1款事由終

止勞動契約。退步言之，縱使甲不以前揭事由終止勞動契約，並對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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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以輔導、訓練等協助後，乙仍無法掌握駕駛職業大貨車之技能，以

致無法勝任該份工作，且甲又無其餘職缺可安置乙時，甲得依勞動基

準法第 11條第 1項第 5款事由，經預告後終止勞動契約。 

二、職業災害規定 

(一)職業災害之認定 

    按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條:「職業災害係指勞動場所之建築物、

機械、設備、原料、材料、化學品、氣體、蒸氣、粉塵等或作業活動

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工作者疾病、傷害、失能或死亡。」次按，

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 6條:「職業上原因，指隨作業活動所衍

生，於勞動上一切必要行為及其附隨行為而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者。」 

(二)保障職業災害勞工規定 

1.職業災害補償金 

    按勞動基準法第 59條以下規定: 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，而致疾

病、傷害、殘廢或死亡時，雇主應給與其必需之醫療費用、工資及殘

廢或死亡補償，又關於前述範圍，勞資雙方不得協議或以契約排除

之。 

2.工作權特殊保障 

    按勞工請假規則第 6條:「勞工因職業災害而致殘廢、傷害或疾

病者，其治療、休養期間，給予公傷病假。」次按，內政部 75年 6

月 30日臺(75)內勞字第 419447號函稱:「勞工如因職業災害而致殘

廢、傷害或疾病者，依勞工請假規則第 6條規定，其治療、休養期間

應給予公傷病假，有關公傷病假並無期間限制。」再按，勞動基準法

第 13條規定:勞工在本法第 59條規定之職業災害醫療期間，雇主不

得終止契約。 

 (三)案例分析 

    乙於運送貨物至甲指定地點途中發生車禍並受傷，係職業上原因

引起之傷害，且該傷害與乙職務係擔任職業大貨車駕駛間有密切關係，

https://laws.mol.gov.tw/FLAW/FLAWDAT01.aspx?lsid=FL0150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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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具有相當因果關係，乙確屬職業災害，得依勞動基準法第 59條以

下規定請求甲給予職災補償。又職災醫療期間甲應給予乙公傷病假，

且甲不得因乙無法提供勞務而將其解僱。 

 

 勞動小提醒  

一、勞動契約與承攬契約之區辨 

    勞動契約係一方為他方提供勞務，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；承攬契

約則係一方完成工作，他方待工作完成，給付報酬之契約。是以，勞

動契約與承攬契約性質並不相同，兩者可以契約當事人間是否具有

「從屬性」作為區辨，蓋承攬人與定作人間並不具從屬性；反之，勞

工與雇主間具有人格上從屬性（服從雇主指揮監督，並有接受懲戒或

制裁之義務）、經濟上從屬性（為雇主而非為自己之營業目的而提供

勞務）、組織上從屬性（納入雇主生產組織體系，並與同僚間居於分

工合作狀態）之特徵。 

    邇來，部分雇主為節省人事成本、規避適用勞動法令，捨棄勞動

契約改與員工簽訂承攬契約。惟法院實務認定是否為勞動契約時，並

不以契約名稱等形式判斷，而係實質認定勞雇雙方間是否具「從屬性」，

只要雇主對勞工有指揮監督權限，就認定其為勞動契約，並受勞動基

準法、勞工保險條例、全民健康保險法等保障勞工規定拘束。 

二、解僱最後手段原則 

    近來法院見解多要求雇主終止勞動契約應具備「最後手段原則」，

即為保障勞工之工作權，在可期待雇主之範圍內，雇主應捨棄終止勞

動契約而採用對勞工權益影響較輕之措施。也就是說，若雇主於使用

勞動基準法所賦予之各種保護手段(例如:輔導、訓練及調職)後仍無

法改善情況，終止契約為最後、無法避免、不得已之手段，始得終止

勞動契約。若勞動契約之終止牴觸最後手段性原則，應認為不符合法

定終止事由而無效，以兼顧勞、雇雙方利益與社會整體價值判斷需

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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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勞動大挑戰  

問題 1 

    請學生分組討論為何勞資雙方簽訂勞動契約不能採民法契約自

由約定原則？ 

說明： 

    這個問題沒有制式答案，學生可以從勞工角度出發，表達勞工及

雇主常居於不平等地位，若沒有勞動基準法中規定工時、工資或休假

等基本勞動條件，雇主基於利益導向所訂的勞動契約，可能是高工時、

低薪，造成勞工工作過勞、賺取的薪資無法支持生活所需，或連續工

作無法有休息，或是雇主強迫勞工從事勞動、雇主隨意與勞工簽訂定

期勞動契約，約定期間到了就叫勞工離職等等；學生也可以從雇主角

度出發，表達雇主如果依契約自由原則與勞工訂定勞動契約，但是契

約沒有寫得清楚，勞工也可能洩漏雇主營業上的秘密，讓雇主受到損

害，或是勞工經常矌工，1個月曠工 7日，但雇主沒有列在契約中，

因此無法解僱勞工，但勞動基準法對勞動契約、工資、工作時間、休

息、休假等有規定之後，勞雇雙方都應遵守勞動條件的最低標準，可

以保障勞工權益，也可加強勞雇關係。這樣的小組討論，或許也能讓

學生分別從勞雇的角度去思考，未來學生不論是成為勞工或雇主，都

能有同理心為對方設想，建構職場倫理的概念。 

問題 2 

    請學生分組討論並先上網查詢，勞工上下班必經途中發生意外事

故(包括交通事故及其他偶發意外事故)，是否為職業災害? 

說明： 

    上下班通勤意外是否屬職業災害，雖有採「業務遂行性」要件，

認為勞工非依據勞動契約在雇主支配狀態下提供勞務之情形，故持否

定見解。惟目前法院多數見解從寬認定職業災害，不以勞工於執行業

務時所生災害為限，亦應包括勞工準備提出勞務之際所受災害，即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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酌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第 4條、第 18條

等規定，兹依序臚列 4個要件，缺一不可: 

1.意外發生時點是上下班通勤的適當時間。 

2.意外發生地點是上下班合理經過路途，例如:日常居住處所往返就

業場所，或因從事 2份以上工作而往返於就業場所間。 

3.通勤路途若有從事私人行為，必須是日常生活所必須，例如:購買

早餐。 

4.通勤路途「未」有 8種列舉之重大交通違規: 

(1)未領有駕駛車種之駕駛執照駕車。 

(2)受吊扣期間或吊銷駕駛執照處分駕車。 

(3)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違規闖紅燈。 

(4)闖越鐵路平交道。 

(5)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、吸食毒品、迷幻藥或管制藥品駕駛車

輛。 

(6)駕駛車輛違規行駛高速公路路肩。 

(7)駕駛車輛不按遵行之方向行駛或在道路上競駛、競技、蛇行或

以其他危險方式駕駛車輛。 

(8)駕駛車輛不依規定駛入來車道。  


